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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土地支持 (一)进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投资建设项目的，土地出让金由企业按规定全额缴纳，政府收益部分的50%由同级财政奖励企业。
　　一、土地支持
　　(一)进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投资建设项目的，土地出让金由企业按规定全额缴纳，政府收益部分的50%由同级财政奖励企业。
　　(二)项目所需建设用地，经招标拍卖挂牌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体定价后，进行招拍挂出让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兴办我市重点支持产业类项目，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后，政府收益部分的50%由同级财政奖励企业。
　　(三)各类项目需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出让年限可以按国家规定的最高年限办理，使用期满后，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使用者可以优先续期。
　　(四)对新办教育、卫生、体育及社会救助、养老等公益性项目，可以划拨方式给予供应土地。
　　二、财政支持
　　(五)新办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自盈利之日起，三年内由同级财政按企业实际上缴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给予奖励，第四、五年按30%给予奖励。
　　对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及符合我市重点支持产业类项目的，除享受上款政策外，另享受三年内由同级财政按企业实际上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给予奖励，第四、五年按30%给予奖励。
　　兼并或投资现有企业的，扣除原有企业上年税收基数后新增税收部分，享受该条规定的扶持政策。
　　(六)服务业类项目除享受滨发[2006]15号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外，对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至1亿元的项目(现代物流、四星级酒店、2万平米以上连锁经营、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科技型服务业项目)，三年内由同级财政按实际上缴增值税、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全部给予奖励。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半征收。
　　对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大型现代物流、文化创意、旅游开发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除外)、五星级酒店、5A商务写字楼、3万平方米以上的国内100强或省内20强的连锁经营项目、大型娱乐场所项目以及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现代服务业项目，五年内由同级财政按实际上缴增值税、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全部给予奖励。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七)新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自盈利之日起，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五年内由同级财政全额奖励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五年内按50%奖励。
　　对省级以上认定的新产品，自列入省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名单的年度起，实行国家级新产品享受三年、省级新产品享受两年的市财政专项资金扶持政策。
　　新建立的研发基地、技术中心，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后，同等享受以上优惠政策。
　　(八)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投资实业，在投资的实业生产经营后，对科技人员转让技术成果的给予奖励，奖励额度不低于科技人员技术成果转让收益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收入留成部分的额度。
　　(九)对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农业产业化开发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免税政策。新建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农业产业化开发项目，自盈利之日起，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五年内由同级财政全额奖励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五年内由同级财政按 50%奖励企业。
　　(十)对新建并认定为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且按期偿还银行贷款的，新增贷款部分由同级财政给予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支持。
　　(十一)投资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项目，自盈利之日起，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五年内由同级财政给予全额奖励，第六至十年按50%给予奖励。
　　(十二)对现有各类企业的新增投资，按投资形成固定资产部分占原有固定资产的比重测算企业新增税收额，参照上述政策给予专项支持。
　　以上补助资金应主要用于企业扩大规模、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研发等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及服务业基础设施、信息平台建设。
　　三、金融支持
　　(十三)建立市政府调控资金，对新建市重点项目中的导向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十四)凡符合我市产业发展要求的新建项目，协调金融部门为企业在开户、结算、现金、融资产品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
　　(十五)金融部门可适度扩大优惠贷款利率范围，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项目给予必要的融资保证。
　　四、收费政策
　　(十六)投资新建项目，市级以上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幅度规定的，均按下限征收。
　　(十七)投资新建项目(享受服务业重点项目招商补助政策的项目除外)，建设期内市级及以下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除外)按下限减半征收。
　　对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及符合我市重点支持产业类项目的，建设期内市级及以下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除外)全部免收，投产之日起三年内减半征收。
　　(十八)积极吸引各类投资主体新建现代物流、文化创意项目，鼓励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二三产业分离，在新办服务业企业过程中，发生的资产置换、土地、房屋和车辆过户以及特许审批、收费许可、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除工本费外的各项行政性收费，予以免收。
　　(十九)以“退二进三”形式组建的服务业企业、大型市场等，不改变土地权属关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城市规划部门同意，项目主管部门批准的改建项目，土地出让金由企业按规定全额缴纳，政府收益部分的50%由同级财政奖励企业，并免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符合国家规定的按新办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免收3年优惠政策。
　　五、服务环境
　　(二十)对外来投资者，由第一引荐人所在部门、乡(镇、街道)或由政府指定部门负责全程帮办项目建设所需各项手续，跟踪服务。
　　(二十一)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由各职能部门将收费标准、收费范围按本文规定梳理后，报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核，并报经市政府批准后予以公示。
　　(二十二)进一步降低企业登记、注册门槛，放宽投资主体准入条件、企业经营范围、企业名称登记条件、企业注册资本(金)条件、企业经营场所登记条件，下放企业登记权限，简化登记手续，努力优化投资环境。
　　六、其他
　　(二十三)外来投资者在就医、子女入托和入学等方面，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二十四)凡投资额较大或带动作用强的投资者以及贡献特别突出的科技人才，给予一定的荣誉称号。
　　(二十五)对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可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
　　(二十六)重点支持产业类项目主要包括：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国际国内著名品牌生产类项目，基础设施类项目、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纺织家纺、油盐化工、装备制造、粮油果蔬深加工产业链延伸项目，节能、环保产业项目，现代服务业项目，现代农业项目。
　　(二十七)本意见适用在本市范围内投资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各类新建、再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凡是国家、省给予投资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同时享受。我市此前出台的相关优惠政策与本文不一致的，按从优原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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